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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市碳普惠方法学 居民低碳用电》旨在通过碳普惠机制引导居民增强节约用电意识，优化

居民生活用电行为，形成居民低碳用电生活方式，减少电力消耗，从而达到二氧化碳减排的效果。

发生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且符合要求的居民低碳用电行为，可以按照本方法学核算碳普惠减排量。

2 适用范围

1）本方法学适用于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用电主体为“一户一表”的城乡居民用户低碳用电行为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的核算。不包含工业企业宿舍和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等适用居民生活用电

电价的公共机构建筑内用户。

2）本方法学适用于供电机构进行减排量申请。供电机构可以通过供电运营平台与居民签署协议

或其他可行的商业模式从居民处获取用电数据，代表居民进行碳普惠减排量归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583-2025 供电服务规范

DL/T 448-201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4 术语和定义

4.1 居民生活用电

居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使用照明、家用电器设备等所产生的电力消费行为。

4.2 居民低碳用电

居民通过优化日常生活用电方式、更换高效能电器等主动降低电力消费的行为。

4.3 一户一表

指由供电机构直接抄表收费管理到户的城乡居民电力终端用户。“户”的认定原则上以住宅为单

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无房产证明但供电机构已经抄表收费管理到户的，以供电

机构为居民用户安装的电能计量装置为单位，一套电能计量装置对应的用户为一“户”。

4.4 异常用电行为

指偷电窃电、擅自更改用电性质、房屋长期空置、跨市用电、非居民用电混入等用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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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供电机构

指具有独立法人资质且已取得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依法从事供电、增量配电网业务的企业。

4.6 供电运营平台

指供电机构通过网站、移动客户端等形式建设的为居民提供交电费、办电、活动运营等线上服

务的系统平台。

4.7 碳普惠减排量归集

居民实行碳普惠行为对应的碳普惠减排量，应由居民本身取得。为提升居民收益转化的及时性

和多样性，供电机构可通过供电运营平台取得居民用户授权后，归集居民实施碳普惠行为对应的碳

普惠减排量。

5 核算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种类

5.1 核算边界

本方法学的核算边界为发生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的居民用电行为，居民异常用电行为不纳入核

算边界。

5.2 计入期

计入期为可申请登记碳普惠减排量的时间期限。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之后开始按月连续计入，

且项目稳定运行 12 个月以上。

5.3 温室气体种类

核算边界内所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为二氧化碳（CO2）。

6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方法

6.1 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方法学设定 2 种基准线情景：情景 1基准线为申请登记碳普惠减排量时间期限的上一年同期

居民生活用电情景；情景 2 基准线为申请登记碳普惠减排量时间期限的上一年同期所有统计居民用

户平均生活用电情景。

1）若居民用户存在上一年同期用电量信息，则应用情景 1 基准线进行基准线排放量计算和碳普

惠减排量计算。

2）若居民用户缺少上一年同期用电量信息，则应用情景 2 基准线进行基准线排放量计算和碳普

惠减排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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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额外性论证

居民用电用户基础广泛，通过碳普惠机制引导居民节约用电，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形成低碳用电

的生活方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采用本方法学的碳普惠情景免于额外性论

证。

6.3 基准线排放计算

6.3.1 情景 1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情景 1 基准线排放量（BE1,i,y）按照公式（1）计算：

BE1,i,y=EFelec×ECb,i,y−1×Ki （1）

式中：

BE1,i,y —— 第 y年第 i月情景 1 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Felec —— 电力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ECb,i,y−1 —— 第 y－1 年第 i月居民用户用电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Ki —— 第 i月引导系数，无量纲，取值大于等于 0 小于等于 1。

6.3.2 情景 2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情景 2 基准线排放量（BE2,i,y）按照公式（2）计算：

BE2,i,y=
EFelec×Ei,y−1×Ki

Ni,y−1
×Pavg （2）

式中：

BE2,i,y —— 第 y年第 i月情景 2 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Felec —— 电力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Ei,y−1 —— 第 y－1 年第 i月居民用户所属供电机构所有居民用户用电总量，单位为千瓦时

（kWh）；

Ki —— 第 i月引导系数，无量纲，取值大于等于 0 小于等于 1；

Ni,y−1 —— 第 y－1 年第 i月居民用户所属供电机构所有居民用户总户数；

Pavg —— 先进系数，无量纲，取值大于等于 0 小于等于 1。

6.4 碳普惠情景排放计算

碳普惠情景排放量（PEi,y）按照公式（3）计算：

PEi,y=EFelec×ECp,i,y （3）

式中：

PEi,y —— 第 y年第 i月居民用户碳普惠情景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Felec —— 电力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ECp,i,y —— 第 y年第 i月居民用户碳普惠情景下的用电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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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碳普惠减排量计算

6.5.1 情景 1碳普惠减排量计算

情景 1 碳普惠减排量（ER1,y）按照公式（4）计算：

ER1,y= n (BE1,i,y� −PEi,y) （4）

其中：

ER1,y —— 第 y年居民用户情景 1 碳普惠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BE1,i,y —— 第 y年第 i月居民用户情景 1 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PEi,y —— 第 y年第 i月居民用户碳普惠情景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n —— 第 y年居民用户产生碳普惠减排量的总月数，取值大于等于 0 小于等于 12。

6.5.2 情景 2碳普惠减排量计算

情景 2 碳普惠减排量（ER2,y）按照公式（5）计算：

ER2,y= n (BE2,i,y� −PEi,y) （5）

其中：

ER2,y —— 第 y年居民用户情景 2 碳普惠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BE2,i,y —— 第 y年第 i月居民用户情景 2 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PEi,y —— 第 y年第 i月居民用户碳普惠情景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n —— 第 y年居民用户产生碳普惠减排量的总月数，取值大于等于 0 小于等于 12。

7 数据来源及管理要求

7.1 数据来源

相关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及确定方法见表 1-表 5。

表 1 EFelec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Felec

应用公式 公式（1）（2）（3）

数据单位 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情景 1基准线排放量 BE1,i,y、情景 2基准线排放量 BE2,i,y、碳普惠情景排放量 PEi,y

数据说明 选取生态环境部最新公布的天津市电力碳排放因子

表 2 ECb,i,y-1、Ei,y-1、ECp,i,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Cb,i,y-1、Ei,y-1、ECp,i,y

应用公式 公式（1）（2）（3）

数据单位 千瓦时（kWh）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情景 1基准线排放量 BE1,i,y、情景 2 基准线排放量 BE2,i,y、碳普惠情景排放量 PEi,y



5

数据来源 供电机构统计数据

监测点要求 采用供电机构的用电采集信息系统进行监测

监测仪表要求 计量装置需符合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计量装置准确度符合 DL/T 448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

监测程序与方

法要求
通过居民绑定的电表号在用电采集系统中获得居民的用电数据

监测频次与记

录要求
连续监测，每日更新一次，应剔除异常用电行为产生的用电数据

质量保证 /质量

控制程序要求
供电机构的用电采集信息系统应确保数据具有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精准性、唯一性和真实性

表 3 Ki推荐数据

数据/参数 Ki

应用公式 公式（1）（2）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情景 1基准线排放量 BE1,i,y、情景 2基准线排放量 BE2,i,y

数据说明 通过引导系数促进居民用户在夏冬迎峰用电期间产生更多的碳减排，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调整

推荐数据 当 i=1,2,6,7,8,11,12 时，Ki=1；当 i=3,4,5,9,10 时，Ki=0.8

表 4 Ni,y-1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Ni,y-1

应用公式 公式（2）

数据单位 户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情景 2基准线排放量 BE2,i,y

数据来源 供电机构统计数据

监测点要求 采用供电机构的用电采集信息系统进行监测

监测仪表要求 计量装置需符合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计量装置准确度符合 DL/T 448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

监测程序与方

法要求
通过居民绑定的电表号在用电采集系统中获得居民用户总户数

监测频次与记

录要求
连续监测，每月更新一次，应剔除异常用电行为用户数据

质量保证 /质量

控制程序要求
供电机构的用电采集信息系统应确保数据具有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精准性、唯一性和真实性

表 5 Pavg推荐数据

数据/参数 Pavg

应用公式 公式（2）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情景 2基准线排放量 BE2,i,y

数据说明 通过先进系数保守性修正情景 2基准线排放量，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调整

推荐数据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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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管理要求

供电机构受委托作为碳普惠项目申请主体，应遵守以下规定：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在居民用户授权允许的前提下，合法收集、使用、加工、

传输居民用户的碳普惠行为数据。

2）对碳普惠行为按居民用户记录与储存，并确保数据具备真实、唯一、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

性。

3）避免环境权益的重复申请和减排量重复计算。

4）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妥善保管监测数

据和有关补充记录信息。项目设计和运行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版或纸质版存档，建

立异地备份机制，存档材料至少保存至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 10 年，定期开展数据完整性校验，确

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以供主管部门核查。

5）除法律、行政法规等另有规定外，未经居民用户同意，不得将数据提供给第三方。

8 收益返还机制

供电机构归集居民用户碳普惠减排量，代表其集中申请、开发减排量，并将减排量收益相对应

的权益（如电费抵扣、现金返还、积分兑换等）及时返还给居民用户或经居民用户同意后用于开展

普惠公益活动，从而激励居民用户践行绿色低碳用电生活方式。

9 方法学编制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双碳运营管理分公司、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营销服

务中心参与本方法学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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